
2022年第 1179號號外公告

預防及控制疾病 (對若干人士強制檢測 )規例

暫時撤銷強制檢測公告

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(第 1章 )第 46(a)條，本人現行使權力由 2022年 12月 29日起暫時 
撤銷在 2022年 12月 8日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 (對若干人士強制檢測 )規例 (第 599章，附屬 
法例 J)第 10(1)條出版的 2022年第 1134號號外公告。

2022年 12月 28日 醫務衞生局局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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